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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2003 年第四十二届会议上，关
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事项工作组商定，小组委员会应当在其第四十四届会

议上继续审议该分析性摘要，为了充实其内容，应请尚未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

的调查表作出答复的会员国作出答复。这将确保摘要包含来自大量和数量更具

代表性的国家的信息。 

2. 截至 2005 年 1 月 14 日止，又从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兰
收到了五份新的答复。 

3. 本摘要综合了自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从各会员国收到的答
复（A/AC.105/635/Add.11）。本摘要仅仅综合了答复中新的内容或与 2004 年 1
月以前收到的答复和载于 A/AC.105/C.2/L.249 的答复不同的内容。 
 

二.  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的答复的分析性摘要 

 
问题 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界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自身
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4.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1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
克兰。 

5. 答复中还作出了下列有关定义问题的其他评论和建议： 

 (a) 该定义没有将航空航天物体与诸如流星等其他物体区分开来；航空航
天物体可以在任何高度以任何方向和速度由人加以控制； 

 (b) 如果将“航空航天物体”改为“航空航天器”或“航空航天飞行
器”，并将“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改为“在空气空间中飞行”，则该

定义可以接受； 

 (c) 该定义应当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协商确
定。 

6. 有一种意见是，该定义不可接受，因为“航空航天器”只是“航空航天物
体”的一种，而且不能将“航空航天物体”界定为具有上述特性的物体，因为

“航空航天物体”这一术语可以包括航空航天空间中的信号、进入地球大气层

的天然宇宙微粒、失效的航空航天器、机器人、同时采用空间技术和地球科学

制成的产品（航空航天产品）甚至航空航天基础设施。 
 
问题 2.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
空间而有所不同？ 
 
7.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2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
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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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一种意见是，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并不因其位于空气空
间或外层空间而有所不同。这一观点的理由如下：航天物体是受《关于各国探

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大会第

2222(XXI)号决议，附件）（外空条约）规范的，根据该条约，航天物体应受确
立了无害（自由和和平地）通过权利的习惯规则管辖。 

9. 有一种意见是，由于明确说明适用于在空气空间中无害通过的管理制度的
重要性，应当作为一项迫切事项，依照适用于在领水中无害通过的法律的模

式，拟订并明确说明有关国际准则。 
 
问题 3. 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空气动力特性和所采用
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是否有对这些物体的特别管理程序？或是否应对这

类物体制订单一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10.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3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
克兰。 

11. 有一种意见是，只有在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明确划界的情况下，制订
一个新的管理制度才是可行的。 

12. 有一种意见是，从技术角度对空间物体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至关重要，因
为其技术特点之间的差异可能要求采用不同标准。 
 
问题 4. 航空航天物体是否在空气空间时即被视为航空器而在外层空间时即
被视为航天器，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航空航天器飞行期间究竟

适用航空法还是空间法，是否应取决于此种飞行的目的地？ 
 
13. 下列国家提交了对问题 4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
兰。 

14. 有一种意见是， 如果航空法和空间法经过有效调整可以满足航空航天器的
要求，而且这两个空间之间可以明确划界，则“按目的地划分”的方法是可取

的。 

15. 有一种意见是，航空航天物体在通过一国空气空间时将受该国法律管辖，
而在通过外层空间时，这一物体将受空间法管辖，即该物体属其登记国法律管

辖。 

16. 有一种意见是，飞行期间的航空航天物体可以考虑根据飞行任务的目的来
适用国际空间法或国际航空法。由于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可能需要修改现行

国际航空法和空间法准则。 



 

4  
 

A/AC.105/C.2/L.249/Add.1  

问题 5. 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同从外层空间轨
道进入空气空间随后又返回该轨道的情况特别区分为涉及不同程度的管理规

定？ 
 
17.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5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
克兰。 

18. 一种意见是，尽管起飞和降落阶段有所不同，但是除非为了（根据外空条
约的自由原则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原则）明确管辖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

度，否则不必要将这两个阶段视为归不同的法律制度管辖，因为其不同点只是

技术性的。不过，这两个阶段应当归空间法管辖，而不是航空法。 

19. 有一种意见是，由地球进入轨道的飞行任务的所有阶段都应当完全置于空
间法管辖之下。航空法制度应当适用于在地球到地球运送材料或人员的飞行任

务中暂时进入外层空间的航空器。 
 
问题 6. 对一国的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的空气空间时，是否适用国内和
国际航空法准则？ 
 
20.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6 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
克兰。 

21. 一些国家同意，当一国的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的空气空间时，应当适
用国内和国际航空法准则。这些国家还指出了下列问题： 

 (a) 考虑到航空法和空间法的法理根据不同，应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合理确
定。最关键的是国家对空气空间的主权原则和外层空间活动的自由原则。此

外，赔偿责任原则、国家责任原则和刑事原则等等也需要加以考虑； 

 (b) 国内和国际航空法准则只适用于进行地球到地球飞行任务的航空航天
物体，但不适用于用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航空航天物体； 

 (c) 如一航空航天物体处于一国的空气空间，则该物体将由该国法律管
辖，而当其处于国际空气空间时，将适用国籍原则，即服从该物体的登记国的

管辖权。 

22. 有一种意见是，飞行的目的地是回答这一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航空
航天物体仅仅是在地球与外层空间之间进行穿梭飞行，则应适用国际空间法。

不过重要的是考虑与该航空航天物体将飞越的国家或其起飞降落所在国的安全

有关的问题。因此为了确保国际法准则在考虑到自由通过原则的同时考虑这些

问题，有必要谈判并签订国际协定，以便确保各国在安全、环境保护和污染方

面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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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 是否已有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飞行通
过的先例？是否已有关于这种飞行通过的国际习惯法？ 
 
23.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7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
兰。 

24. 有一种意见是，习惯法规定了无害和自由通过。不过重要的是，考虑到这种
通过所产生的问题，应考虑修改《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大

会第 2777(XXVI)号决议，附件)，以澄清关于合法活动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责任
的规定。 

25. 有一种意见是，尽管没有关于“航空航天器”的通过的国际习惯法，但是对
于“空间物体”来说，已有关于宇航员的救援、协助、返还空间物体、和平利

用和探索外层空间中的相互协助与合作、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对所造成损害的绝

对赔偿责任等方面的原则。 
 
问题 8. 是否已有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飞
行通过的国内和（或）国际法律准则？ 
 
26.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8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
兰。 

27. 有一种意见是，联合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中已经确立了有关国际法律准则。 
 
问题 9. 对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登记的规则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28.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9的答复：芬兰、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
兰。 

29. 一种意见是，关于对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登记的规则不能适用于航空航
天器。在航空法中，登记确定了航空器的国籍，这对于随后的民事、商事和刑

事诉讼至关重要。在空间法中，登记确定了管辖权的行使、控制和赔偿责任。 
 
问题 10.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法律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 
 
30. 下列会员国提交了对问题 10的答复：葡萄牙、卢旺达、土耳其和乌克兰。1 

31. 各国未提出与《对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的答复的
分析性摘要》（A/AC.105/C.2/L. 249）中已有观点不同的观点。 
 

注 

 1 问题 10 是由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在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提出的。
只有在 2002年之后提交了对航空航天物体调查表的答复的国家论及了这一问题。 

 


